附件3

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人才引进相关政策

       根据《关于实施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绿洲英才”计划的若干意见》精神，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引进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以下政策：
一、编制方面
    报考师市直属、机关或团场所属事业单位的人才，经过资格审查、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审批等环节最终聘用的，按规定进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名制登记。
二、享受生活补贴
[bookmark: _GoBack]从师市外引进符合“绿洲英才”计划人才政策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按规定享受生活补贴（管理期为3年）。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或协议，在管理期内除正常工资福利和报酬，按下列标准享受生活补贴:
1.博士研究生、正高级职称及相当层次人才：每月3000元生活补贴。
2.硕士研究生、副高级职称及相当层次人才：每月2000元生活补贴。
三、享受住房、购房待遇
对于引进的硕士研究生、副高级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除享受生活补贴外，还可以享受以下政策待遇。
1.住房待遇。新引进人才在师市工作期间，未在工作所在地购房的，可按照下列标准享受入住人才公寓待遇：博士研究生可免费入住120平米人才公寓；硕士研究生、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可免费入住90平米人才公寓。
2.购房待遇。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聘用合同》或协议的，管理期内，在可克达拉市中心城区购房，凭契税发票、购房合同等相关材料可享受购房补贴，其中：博士研究生、正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享受20万元购房补贴；硕士研究生、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享受15万元购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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